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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０９年度
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考核情况的通报
吉政函〔２０１０〕５３号

各市 （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省政府各厅委办、各直属机构：

　　根据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政府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实施方案与考评办法的通知》 （吉政发 〔２００８〕６号）精神，省政府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检查考评组于１月１８日至２３日，对各市 （州）政府和长白山管委会２００９年度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完成情况进行了全面考核。现将考核情况通报如下：

　　一、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落实的总体情况
　　２００９年，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各市（州）政府和长白山管委会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紧紧围绕吉林省老工业基地振兴和生态省建设，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严格执行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制度，切实加强对环境保护工作的领导，突出重点，强化管理，较好地完成了政府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所确定的目标和任务。　　

　　（一）全省环境质量总体稳步改善。

　　２００９年，全省主要城市空气质量保持稳定，９个市 （州）政府和长白山管委会所在城市空气中主要污染物浓度年均值均符合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符合２００９年度核定目标要求。其中，长春市城区空气环境质量优良天数连续８年保持在３４０天以上，在东北三省省会城市中保持第１位，松原市、白城市连续７年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白山市连续６年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吉林市、延边州连续４年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９个市 （州）和长白山管委会主要江河、湖库水质基本保持稳定，部分水域环境质量有所改善。全省纳入责任制考核的断面中共有６个断面的化学需氧量浓度和高锰酸盐指数达到国家三类水体标准，５个断面达到国家四类水体标准，５个断面的水质有明显改善。所有断面的水质均达到年度核定目标的要求。

　　全省各地生活饮用水源地水质保持稳定，居民饮用水安全得到保障。９个市 （州）和长白山管委会主要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指标均符合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指标要求，水源地有关水质年度考核目标均已实现。

　　（二）工业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项目完成较好。

　　２００９年，各市 （州）政府和长白山管委会通过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等环保法律法规，长期开展 “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等环保专项行动，加大环境违法案件和污染事故查处力度，有序推进工业污染源在线监控设施建设等工作，不断强化对污染防治设施和饮用水源地的监管，全省工业污染防治工作和生态保护项目得到进一步深入和推进。截至２００９年底，全省县级以上城市生活饮用水保护区划全部完成，９个市 （州）和长白山管委会所辖企业年度污染治理任务得到了有效落实并大部分完成，责任书中所签订的５４个重点污染治理工程共完成４９个，完成率９０.７％。全省９市 （州）和长白山管委会围绕政府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规定的任务开展的有关水源地治理工程、环境优美乡镇建设、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等目标全面完成。在全面加强污染防治的基础上，全省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取得显著进展，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二次污染排放总量均提前一年完成国家下达的 “十一五”控制指标。

　　（三）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

　　全省共有４４个城市污水处理厂 （配套管网）工程列入２００９年责任书，其中要求全部完工的３０个，部分完成和开工建设的１４个。截至２００９年底，达到年度目标要求的共有３１个 （全部完工的１７个，部分完成的１４个），完成率７０.５％。已建成的污水处理厂，基本都能正常稳定运行。

　　全省共有２５个城市垃圾处理场工程列入２００９年责任书，其中要求完工的６个，部分完成和开工建设的１９个。截至２００９年底，达到年度目标任务要求的共有２４个 （全部完工的６个，部分完成的１８个），完成率９６％。已建成的垃圾处理场运行状况稳定。

　　全省共有４个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建设项目列入２００９年责任书，截至２００９年底，松原市、辽源市和白城市工程建设基本完成，吉林市项目基本完成土建。

　　（四）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制度得到有效落实。

　　２００９年，各级政府全面加强对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视和领导，能够按照 《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意见》（吉发 〔２００６〕３９号）的要求，全面落实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各项制度。９个市 （州）政府和长白山管委会均在年内召开了政府常务会议或市长办公会议听取辖区环境质量报告和研究环境保护工作，在重大经济与社会发展项目的建设中全面落实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相关要求。同时认真落实了公众参与制度和联席会议制度，普遍加大了对全社会环境保护的整体投入，推动了环境保护事业稳定健康发展。

　　二、环境保护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２００９年，通过实施政府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全省环境保护工作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在总体检查和综合考评中，也反映出各地存在的一些问题；一是政府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的运行及考评机制还需不断完善；二是对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三是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制度还要继续深入；四是环境保护工程任务还需大力加以推进，尤其是一些地区重要和指定
的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进展较慢，未完成核定的年度任务，通化市、白山市和白城市市本级城市污水处理工程到２００９年末仍未建成，没有达到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的要求。
　　三、２００９年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考评结果
　　根据省政府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检查考评组对各市 （州）政府和长白山管委会的综合考评结果，省政府决定，给予长春市、吉林市、松原市、延边州和辽源市政府２００９年度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一等奖奖励，给予四平市政府和长白山管委会２００９年度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二等奖奖励，分别颁发奖牌和奖金。白山市、通化市、白城市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工程城市污水处理厂项目建设，未完成责任书规定的目标任务。
　　２０１０年是实施我省环境保护 “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也是为 “十二五”发展奠定良好基础的关键年。希望获奖的各地政府要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发扬成绩，在环境保护工作中再创佳绩；工作中存在不足的地区要努力改正，争取迎头赶上。全省各级政府要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和省委九届八次会议精神，继续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从推进环境保护历史性转变和优化经济增长的实际需要出发，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进取意识和创新意识，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力度，更加有效地控制区域环境污染，全面完成环境保护各项任务，为构建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